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21〕5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做好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就地过年

工作的通知

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区县 (市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

各有关单位:

为全面贯彻落实 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

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》要求,提倡春节期间人

员非必要不流动,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,经

市政府同意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保障市场供应

密切跟踪粮油、肉、菜、蛋、果、奶等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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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和价格变化情况,及时发现苗头性、倾向性、潜在性问题,提

前预警,及早应对,动员大型批发市场及商超企业加大备货力

度,积极对接外地货源,提前签订合同,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

充足。

二、强化应急储备投放

认真落实储备投放各项规定。商务、发展改革等部门要按照

边投放边储备的要求,根据市场供应和价格情况延长肉蛋菜应急

储备投放时间,确保春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、价格总体

稳定。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囤积奇居、串通涨价、哄抬

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,曝光典型案例,形成有效震慑。

三、鼓励商家正常营业

鼓励各类农贸市场、商超节日期间正常营业,并保证营业时

间和肉蛋菜摊位,确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、不脱销。引导餐饮企

业创新经营方式,开展年夜饭外卖等销售活动,减少大规模聚集

就餐活动。引导市民理性消费,做到不抢购不囤积。协调大型快

递企业和城乡配送企业春节期间正常运营。

四、引导企业合理生产

各开发区、区县 (市)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持续开展 “三送

一强”活动,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原材料供

应、劳动用工等突出问题,确保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的企业能够满

负荷生产。鼓励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,采取发放留岗红包、过

年礼包、安排文化娱乐活动、提高食宿标准等措施,吸引职工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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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过年、在企休假。用工企业灵活安排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

培训的,按规定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相

关政策,以岗留工、以薪留工。

五、开展慰问走访活动

在春节期间组织开展 “八大群体” (货车司机、快递员、护

工护理员、家政服务员、商场信息员、网约送餐员、房产中介

员、保安员)等留郑务工人员慰问走访系列活动。人社、工信、

民政、交通、农业、商务、工会、妇联等部门要制定春节期间走

访慰问活动方案,确保对留郑务工人员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。

六、丰富群众节日生活

国有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美术馆、体育场、公园等公

共场所全部免费对外开放,并适当延长开放时间。鼓励全市电影

院春节期间不放假,全员上岗,通过推出新片、线上线下优惠等

活动,满足人民群众观影需求。保障旅游产品供给,鼓励收费景

区在春节期间对游客实行门票折扣等优惠,丰富假日旅游活动。

七、营造节日氛围

全市各类公园、广场要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前提下保障开放

时间,并在春节期间举办系列花展和文娱活动,丰富市民群众假

日生活。园林部门要在公园、广场、主要道路、重要节点栽植和

摆放花卉,开展美化亮化氛围营造工程,打造喜庆、热烈、祥和

的节日氛围。

八、方便群众出行

交通部门要统筹做好就地过年群众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,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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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、公交等公共服务单位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,根据客流

变化科学调整地铁、公交的开行时间、频次,最大程度满足就地

过年群众的购物、休闲、娱乐等出行需求。实时关注大型商场、

超市、公园等途经公交线路的客流情况,合理调整公交发车班

次,缩短乘客候车时间,避免出现乘客长时间滞留现象。

九、保障未离校师生生活

倡导外地师生不离郑。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要加大物资采购

力度,确保餐厅原材料供应,最大限度保障饭菜花色品种和质

量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文娱活动,丰富留校师生的生活。建立

家校协同机制,与学生家长及时沟通学生在校情况。开通网络心

理支持服务,帮助留校学生缓解情绪。

十、方便群众办事

强化 “网上办”“郑好办”“邮寄办”等线上服务,同时守好

线下大厅主阵地,做好 “兜底”服务,持续开展 “周末无休”,

解决群众 “上班时间没空办事、休息时间无处办事”问题。创新

郑籍在外人员服务,开通政务服务热线,积极响应郑籍在外人员

办事诉求,引导在外群众异地办、网上办、邮寄办。

各级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统筹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服务

保障人民群众就地过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,全面贯彻落实国家、

省、市关于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就地过年的各项决策部署,要结合

实际,针对因疫情防控需要就地过年群众增加的新情况、新特

点,抓紧研究出台各项具体举措,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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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、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。

2021年1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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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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